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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諾信（獻縣）機械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被執行人」）
相關之訴訟。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被執行人於二零一五年底本公司完成向王先生收購被執行人之全部股本權益後成
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初，一名個人（「出借人」）在中國滄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執行人及借款人（「借款人」）提起法律程序，指控被執行人於二
零一五年四月訂立借款合同，據此被執行人提供擔保。董事會僅於二零一六年收
到相關法院文件後，方首次知悉該事件及借款合同之存在，而被執行人及╱或被
執行人的時任監事（「違規者」）於二零一五年之盡職審查過程中並未披露借款合同。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有理由相信，借款合同遭違規者擅自加蓋被執行人的
公章。

就董事會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違規者、出借人及借款人（一方）與本公司任何關
連人士（另一方）之間過去及現在均概無任何關係。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
月十七日之通函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底向作為賣方之王先生收購被執行
人之全部股本權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十九章及第二十章，此構成本公司之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本公司時任董事於二零一五年收購事項完成前已對被執行
人進行相關盡職審查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審閱被執行人之相關財務報表及取得有
關被執行人之相關中國法律意見。根據本公司取得之盡職審查法律意見，對被執
行人之盡職審查涵蓋（包括但不限於）(1)被執行人之歷史及發展；(2)被執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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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資本及實繳資本；(3)被執行人對相關土地及建築物之所有權；(4)被執行人
之廠房及設備；(5)被執行人訂立之重大合同；(6)被執行人資產上之任何抵押或
產權負擔；及 (7)於關鍵時間概無存在任何訴訟。然而，該借款合同雖應為被執行
人訂立之重大合同之一部分，卻遭違規者隱瞞，且於盡職審查過程中並未披露。

由於該等蓄意隱瞞，儘管本公司已進行盡職審查工作，於收購事項時仍未能發現
違規者以被執行人名義擅自簽立借款合同。本公司認為，盡職審查工作無法發現
所有欺詐行為，尤其是當有人蓄意隱瞞該等未披露文件時。

就此而言，經考慮本集團進行之盡職審查工作後，本公司認為，本公司時任董事
於收購事項之關鍵時間在維護本公司資產方面，應已妥善履行創業板上市規則所
規定之技能、謹慎及盡職之受信責任。鑑於該事件發生於被執行人成為本集團附
屬公司之前，本公司認為本集團之內部控制概無內部缺陷。

於二零一六年知悉該事件後，本集團已立即暫停違規者之職務。時任執行董事已
指示被執行人聘請外部專業法律顧問處理該案件。被執行人會不時向相關執行董
事匯報該事件及訴訟進展，而執行董事會尋求專業法律意見，其後指示被執行人
處理該訴訟，以維護本集團之資產。本公司亦向相關機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致函多封信件
以支持其案件。本公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致函之目的乃為該案件尋求彼等之協助，而本公司認為
該等行動符合本公司之整體利益。

自二零一六年提起訴訟以來，該訴訟一直在持續進行中。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截
至本公告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正根據相關適用中國法律對該民事判決審查中，而
該訴訟仍在進行當中且尚未有定論。鑑於法院對被執行人作出之執行裁定書，相
應金額人民幣18,800,000元之申索撥備已於損益中確認，並計入本公司截至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內。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儘管已作出申索撥備，由於王先生將視乎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之最終結果，按等
額基準補償本集團因該案件而蒙受之損失，董事會相信相關案件最終不會對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以及日常營運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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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近幾年，由於本集團策略之調整以及對建築機械及輸氣管道之需求下降，
被執行人並無為本集團貢獻收益。此外，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主席王忠勝
先生（「王先生」）對本公司承諾其會按等額基準負擔本集團因相關案件產生之相關
損失（如有）。作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兼主席，王先生不希望該訴訟對本集團造成任
何損失。根據本公司之評估，王先生擁有充足資產以補償本集團所產生之該等損
失。就此而言，董事會相信相關案件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以及日常營運有任
何重大影響。

為免生疑問，以被執行人的名義就借款合同提供擔保，並在借款合同簽字及擅自
加蓋被執行人的公章之違規者，過去及現在均獨立於王先生及本公司任何其他關
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王先生並無參與擅自簽立借款合同，亦不知情。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被執行人收到法院的執行裁定書，規定
被執行人名下坐落於河北省獻縣的一塊工業用地及地上建築物（「土地及建築物」）
應交付申請執行人，以抵償所欠相關訴訟案件債務人民幣1,880萬元。上述土地及
地上建築物作價人民幣 2,500萬元。被執行人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收到日期
為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五日之通知，指土地及建築物之所有權轉移已獲登記，且申
請執行人已將差價款人民幣 620萬元以被執行人為受益人支付至法院指定賬戶。
於轉移前，土地及建築物乃由被執行人作自用用途。該轉移構成強制出售物業。
由於被執行人必須遵守法院裁定且無酌情權作出相反行動，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十九章及第二十章，該轉移不被視為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及被執行人現
正取得相關專業法律意見，並且會繼續積極維護本集團權益。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被執行人向河北省人民檢察院申請抗訴，並已獲受理。截至
本公告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仍在對該民事判決審查中，而抗訴於本公告日期仍在
進行當中。因此，由於抗訴於本公告日期仍在進行當中，故王先生尚未就本集團
於中國的訴訟中所蒙受的損失向本集團作出補償。

本公司及被執行人將繼續取得相關專業法律意見，並且會積極維護本集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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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就訴訟之任何重大發展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煤層氣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忠勝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忠勝先生、陳毅凱先生、王琛先生及梁志豪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李斯亮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振邦先生、王之和先生及徐
願堅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對本公佈共同及
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
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漏
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內任何陳述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
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


